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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建协发〔2023〕27号

西安建筑业协会
关于举办最新《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
核办法》和《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及

其配套规定培训班的通知

各会员单位、有关企业：

经国务院同意，国务院办公厅于 2023年 9月 21日以国

办发〈2023〉33号文件印发了《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

核办法》，考核工作从 2023年到 2027年，国务院每年对各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以下简

称省级政府）考核一次，考核的重点是工程建设领域贯彻落

实《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国务院令第 724号）及其

配套规定的情况。



— 2 —

按照《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的规定，国

务院对省级政府的考核结果分为 A、B、C 三个等级，考核

得分排在全国前十名的为 A级、考核得分排在全国后三名的

为 C级、其他为 B级；考核结果抄送中共中央组织部，作为

对各省级政府领导班子和有关领导干部进行综合考核评价

的参考；需要问责的，按照干部管理权限，移交有关党组织

或纪检监察机关。对考核等级为 A级的省级政府，通报表扬；

对考核等级为 C级的省级政府，由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

护领导小组约谈省级政府有关负责人。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加大了省级政府

的工作责任，为了避免考核等级成为 C级，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人民政府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必将采取各种过硬的

有力措施，督促所有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全面贯彻落实国家

和地方关于农民工工资支付的各项规定。如果哪一个建设单

位和施工企业没有做好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导致省级政府

在年度考核中成为 C级，必将受到地方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

门的负面通报、行政处罚、联合惩戒，国有建设单位和国有

施工企业的负责人还有可能被问责。《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

工作考核办法》同时加重了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的工作责任。

应会员单位、相关企业的要求，西安建筑业协会决定举

办最新《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保障农民

工工资支付条例》及其配套规定培训班，现就具体事项通知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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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培训内容

全面系统解读下列规定，确保建设单位、工程总承包企

业、施工总承包企业、专业承包企业、劳务（专业）分包企

业在实际施工中准确适用这些必须贯彻落实的刚性规定，不

被地方各级政府及其相关部门负面通报、行政处罚、列入黑

名单实施联合惩戒，守住建设单位和施工企业负责人不被问

责的底线，坚守相关企业有关人员不被追究刑事责任的红线。

1．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

2023年 9月 21日国务院办公厅国办发〈2023〉33号

2．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2019年 12月 30日国务院令第 724号公布

3．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专用帐户管理暂行办法

2021年 7月 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财政部、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

部、中国人民银行、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国银

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人社部发〈2021〉53号

4．工程建设领域农民工工资保证金规定

2021年 8月 17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交通运输部、水利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

会、国家铁路局、中国民用航空局、人社部发〈2021〉65号

5．建筑工人实名制管理办法（试行）

2019年 2月 17日住房和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建市〈2019〉18 号文件印发，2022 年 8 月 2 日住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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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城乡建设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建市〈2022〉59号文

件修改印发。

6．最高人民法院、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银行

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做好防止农民工工资专用帐户资

金和工资保证金被查封、冻结或者划拨有关工作的通知

2020年 12月 25日人社部发〈2020〉93号

7．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

障部关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行政部门查询相关单位银行帐

户有关问题的通知

2020年 5月 27日银保监发〈2020〉23号

8．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安部关于查询拖欠农民

工工资案件相关当事人车辆登记情况的通知

2020年 6月 5日人社部发〈2020〉44号

9．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建筑工人

就业服务和权益保障工作的通知

2022年 8月 29日建办市〈2022〉40号

10．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教育

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交通运输部、

水利部、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国家铁路

局、中国民用航空局、中华全国总工会关于加快培育新时代

建筑产业工人队伍的指导意见

2020年 12月 18日建市〈2020〉105号

11．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管理暂行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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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

2021年 11月 10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令第 45号公

布

12．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等

30 个部门关于对严重拖欠农民工工资用人单位及其有关人

员开展联合惩戒的合作备忘录

2017年 11月 29日发改财金〈2017〉2058号

13．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七十六条之一

14．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拒不支付劳动报酬刑事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3年 1月 16日法释〈2013〉3号

15．行政执法机关移送涉嫌犯罪案件的规定

2001年 7月 9日国务院令第 310号公布，2020年 8月 7

日国务院令第 730号修改公布。

16．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公安部关于加强涉嫌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案件查

处衔接工作的通知

2014年 12月 23日人社部发〈2014〉100号

17．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

1996年 3月 17日通过，2009年 8月 27日第一次修改，

2017年 9月 1日第二次修改，2021年 1月 22日第三次修改。

18．国务院关于进一步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

处罚法》的通知



— 6 —

2021年 11月 15日国发〈2021〉26号

19．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1994年 7月 5日通过，2009年 8月 27日第一次修改，

2018年 12月 29日第二次修改。

20．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2007年 6月 29日通过，2012年 12月 28日修改。

21．工资支付暂行规定

1994年 12月 6日劳动部劳部发〈1994〉489号

22．劳动部对《工资支付暂行规定》有关问题的补充规

定

1995年 5月 12日劳部发〈1995〉226号

23．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关于职工全年月平均工作时间和

工资折算问题的通知

2008年 1月 3曰劳社部发〈2008〉3号

24．其他相关规定

二、参加人员

1．建设单位负责工程发包和工程管理的各级领导及其

工作人员；

2．施工总承包企业（含直接与建设单位签订合同的专

业承包企业）负责劳务（专业）分包的各级领导及其工作人

员；

3．施工总承包企业（含直接与建设单位签订合同的专

业承包企业）施工项目部的项目经理、副经理、主管（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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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务（专业）分包企业的工作人员；

4．劳务（专业）分包企业的各级负责人、施工现场负

责人、施工班（组）负责人；

5．其他相关人员。

三、培训费用(免费)

四、报名方式：

报 名 回 执 表 电 子 版 于 10 月 31 日 前 发 送 至

xianjxpxb@163.com 邮箱 ,参加培训人员扫码加入 QQ 群

882960143，培训地点及方式培训开班前在 QQ群公布。

五、联系方式：

联系人：宁 刚

电 话：82220020

附 件：《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和《保

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及其配套规定培训班回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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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页无正文）

西安建筑业协会

2023年 10月 11日

西安建筑业协会综合管理与科技推广部 2023年 10月 11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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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工作考核办法》和《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及其配套规定培

训班回执表

（加盖单位公章）

电话：82220020 邮箱 xianjxpxb@163.com

单位名称

联 系 人 电话

电子邮箱 传真

姓 名 性别 部门/职务 电话/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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